增值税专项纳税评估工作情况统计表

填报分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    填表日期：　年 月 日
	纳入增值税专项纳税评估范围的企业总户数
	通过评估未发现问题的户数
	通过评估发现问题的户数
	其中
	通过评估发现问题并移交稽查处理的户数
	在进行纳税评估或税务稽查期间发生企业负责人走逃并报案的户数
	通过纳税评估或税务稽查共补缴增值税税款
（万元）

	
	
	
	没有或基本没有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，主要以“四种抵扣凭证”特别是海关完税凭证抵扣进项税额的
（户次）
	每月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份数在25份或25份以上，并且每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基本是以最大限额或较大数额开具的
（户次）
	增值税纳税情况明显异常的，比如零负申报等
（户次）
	存在以海关完税凭证抵扣进项税额情况，但未按照京国税发[2002]5号文件规定进行相关合同备案的
（户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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